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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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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局是什麼？

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登記

是土地建物及他項
權利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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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方式

都市更新 聯合開發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 合建 其他方式

最後都是要登記產權！
把開發成果落在登記簿上！我們今天要來了解

的重點是什麼？
所以….
都更案件如何把權利變
換的成果轉成產權登記
很重要！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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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
特別加料

都市更新條
例第64條

VS 
登記

部分協議
部分權變
地籍整理怎
麼做？

地籍線與建
築線預檢

小學堂
隨堂考試



5

壹･地籍線與建築線預檢



計畫好不容易核定了，接下來~

權利變換
計畫核定

1 實施者向
都更處申
請囑託土
地鑑界

2
都更處囑
託地政事
務所測量

3
核發土地複
丈成果圖予

實施者

5

3

經檢測地籍線與建築線相符文字註記

5

地政事務
所實地鑑

界

4

=

不相等
怎麼辦？

疑義查處！
用案例來說明！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土地

• 建築線 vs 地籍線

Q：什麼是建築線？

Q：什麼是地籍線？

①建築基地與道路(含計畫道路及
現有巷道)的界線(建築法§48)

②建築物不得突出於建築線之外
(建築法§51)

③限制建築物的一種退縮線
地籍線

地籍圖上各宗地產權範圍界線

理論上
「地籍線(臨路) 」= 「建築線」

建築線



• 實務上…….

地籍線

建築線

越界建築

地籍線
建築線

未鄰道路
畸零地

≠

怎麼會
這樣？

畸零地？



為落實土地使用規劃，須將地籍按
照都市計畫規劃辦理土地逕為分割

土地所有權範圍之界線

我們先來看看這些應該相符的地籍線與建築

線是怎麼來的吧。

地籍線

道路中心樁

道路中心樁

都發局
地政機關

1 1-1 1-2

建築線 = 地籍線

住宅區住宅區 道路 都市計畫

對土地使用合理之規劃由都發局將都市計畫樁位放樣至現地
由地政機關測量都市計畫樁位位置，
並展繪於地籍圖上辦理地籍分割



不符的原因個案不同，但大致上可以

歸納如下：

為什麼會產生
兩線不一致的
問題？

法規
依據

地籍線
土地法第36條、第44條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編地籍測量 建築線建築法第42條、第48條

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

①

引用
基準

地籍線
一、二等三角點→地籍三、四等
三角點→圖根點→界址測量 建築線

一、二等三角點→都計三、四等
三角點→細部控制點→都市計畫
樁位測量

②

地籍線
分為圖解法及數值法，精度規定
不同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73條~第76條) 建築線

依都市計畫樁測定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控制點測量及都市計畫樁位
測量。

精度
方法

③

地籍線
控制測量錯誤、樁位測量錯誤、
分割複丈製圖錯誤等 建築線

控制測量錯誤、樁位設置（恢復）
錯誤等

測量
錯誤

④
權責機關不同、執行測量作業法令所規範之引用基準、測量精度與作業方式均不相同，再加上早期測量工具精
度較低，導致兩機關參照過去各自的測量成果，恢復到實地時變成不一致的兩條線。（不是測量錯誤喔）

要如何處理?



• 通報及查處流程

要通報
要查處

二線不一致
地所通報

都發局及總隊



• 疑義查處

• 態樣可能有三種：

• 可能查處結果為：

1. 都市計畫樁位修正

2. 修正地籍線數化資料

3. 建築基地逕為分割

4. 地籍線更正致建築基地面積更正

寬 度
不 符

路型
不符

位置
不符

差異大 差異小

先有建築

線後釘樁

位

建築線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

地籍線 × × × × × Ｏ Ｏ ×

早期樁位線 Ｏ ─ Ｏ Ｏ Ｏ Ｏ × ─ ─

現在樁位線 Ｏ ─ Ｏ Ｏ Ｏ × × ─ ─

早期周邊建

築執照圖說
Ｏ Ｏ

可能處理方式 1 4 1 3 3 1 3

※位置不符：地籍寬度及路型與都市計畫相似，但位置偏離。

備註

路型不符
依都市計畫樁指示建築線

先有樁位後有指示

建築線

依現況指示建築線

※寬度不符：地籍寬度與都市計畫寬度不符(過寬或不足)。

※路型不符：地籍寬度與都市計畫路型不符(都市計畫道路為曲線，地籍線卻為直線等)。

說明情形 寬度不符

Ｏ：相符        ×：不符        ─：表示無樁位地區                                                                                                 

位置不符

1或23或4 3 2 3 1 1 3 1



102年8月23日 自102年9月15日起，建管處正式實施
列入建照申請必要審核項目

①凡是建築行為申請土地鑑界案件，應辦理建築線檢測及疑義通報

②起造人申請建物建造執照時，土地複丈成果圖（並應加註建築線與地籍線相符）
為必要審核文件

目前實務上建築線及地籍線檢測作業

是否(因建築行為)需併
同檢測地籍線與建築
線是否相符？

□是，已檢附建築線標示圖供檢測

□否，僅須了解土地位置



自102年9月15日起實施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等所檢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內無標示「本案

依申請人案內所檢附建築線指示圖及本府都市發展局102年7月10
日北市都築字第10233979500號函附專簽核准意旨，經檢測地籍

線與建築線相符。」字樣者，應列為通知起造人改正事項，

補正後始核發執照。



以大安區辛亥段一小段OO地號土地都市更新案為例

97/10/2
劃定

更新單元

98/8/25
申請

事業計畫

100/1/17
公告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日期

103/1/9
核定

事業計畫

104/11/4
實施者

申請鑑界

104/12/4
大安所通報地籍
線與建築線不符

106/11/15
總隊函復
大安所

106年
核發土地複
丈成果圖

想一想
如何改善？ 為什麼這

麼久？

約2年

誤差是不
是在容許
範圍？

誤差有
點大？

造成誤差
的原因？

可否透過修正樁位
或地籍線數位資料
方式？(不動面積)

５次會議

４次會勘
還有逕為分割

逕為分割撤回



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擬定

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核定

申請核發

建造執照

建築物完成申請

核發使用執照

辦理產權

測量及登記

倘若發現建築線與地籍線不合
時，經由地政機關辦理面積更
正或逕為分割，都會影響到都
更範圍的土地總面積，事業及
權變計畫全都要重頭來。

在計畫擬訂階段時

透過臨建築線土地所有權人向
地政事務所申請鑑界確認地籍
線與建築線是否相符。

還有什麼
好方法呢？

地政局推出新方案~



公告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日期

都市更新處

事業計畫報核

都市更新處

事業計畫&權
變計畫(併送或
分送)核定

都市更新處

鑑界
檢測地籍線與建
築線是否相符

地政事務所

核發土地複丈
成果圖

地政事務所
檢附成果圖及
相關資料申請
建築執照

建管處

預檢地籍線與建築線
是否相符

地政事務所（預檢）

查處地籍線與建築線不符疑義

總隊、都發局

函復實施者

地政事務所

②事先預檢，疑義提早查處，減少
未來因查處而延宕都更案件辦理
時程。

預檢作業可減少都
市更新案件作業時
程約46日～280日

①都更案件辦理時程不影響。

約1,350日 約46～280日

• 地籍線與建築線預檢作業

基本款預檢 自110年5月1日起試辦



97/10/2
劃定

更新單元

98/8/25
申請

事業計畫

100/1/17
公告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日期

103/1/9
核定

事業計畫

104/11/4
實施者

申請鑑界

104/12/4
大安所通報地籍
線與建築線不符

106/11/15
總隊函復
大安所

106年
核發土地複
丈成果圖

以大安區辛亥段一小段OO地號土地都市更新案為例

97/10/2
劃定

更新單元

98/8/25
申請

事業計畫

100/1/17
公告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日期

103/1/9
核定

事業計畫

104/11/4
實施者

申請鑑界

104年
核發土地複
丈成果圖

①
實施者申
請預檢

②
地所通
報疑義

③
總隊查
處完竣

預檢前

預檢後 減少近２
年時程

約2年



• 預檢作業流程
提出申請

地所審查

通知補正

地所函復
申請人

有無需補
正事項

15日內完
成補正

駁 回

都發局及
總隊查處

地籍線與建
築線有無不

符

查處完竣

有

有

無無

無

有

依申請人檢附文件據以審認地籍線
與建築線有無不符情事。

地政事務所 – 審查

查處地籍線與建築線不符疑義。

都市發展局及土地開發總隊 – 疑義查處

申請時點及費用：

應備文件：

實施者 – 提出申請

1.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2. 臺北市政府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辦公聽會函。
3. 建築線指示圖（應於有效期限內)。
4. 地籍圖根點點之記。
5. 都市計畫樁或建築線參考點觀測資料。
6. 都市計畫樁或建築線參考點及點之記。
7. 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坐標與觀測坐標之比較表。

• 都市更新案件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後，
事業(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

• 一都市更新案在同一都市更新單元
地區範圍以受理1次為限。

• 免費。



• 有哪些好處?

 都市更新好順利→辦理期程最多縮短280日

 及早確認二線合一線→實施者+地主好放心

 及早發現兩線不一致→承辦同仁快處理少壓力

實施者+地主+承辦同仁
三贏

想不想體驗一下
趕快去…



1.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自行檢附



2.臺北市政府辦理公開展覽
及舉辦公聽會函

自行檢附



向都市發展局
付費申請

3.建築線指示圖（應於有效期限內)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①實施者委託測量公
司就測量作業引用之
圖根點繪製
②圖根點之坐標可向
開發總隊付費申請

4.地籍圖根點點之記



由實施者委託測量公
司提供測量作業中之

觀測資料

5.都市計畫樁或建築線
參考點觀測資料



①實施者委託測量公司提供測
量作業中引用之樁位或參考點
繪製
②現場無樁位者應先向都市發
展局付費申請都市計畫樁復樁

6.都市計畫樁或建築線
參考點及點之記



①實施者委託測量公司計算
提供測量作業中測得之樁位
坐標與公告坐標之比較
②公告坐標可由都發局之歷
史圖資展示系統中免費取得

7.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坐標
與觀測坐標之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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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部分協議+部分權變
地籍整理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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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款

全部範圍權利變換

1 2 3

4 5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28.2

權利變換工程實施完竣，實施者申領建築物使用執照時，並得
辦理實地埋設界樁，申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依權
利變換計畫中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更新後更新範圍內土
地分配圖及建築物配置圖，辦理地籍測量及建築物測量。

序號 更新前地號 面積(m2) 使用分區 更新後暫編地號 面積(m2)

1 1 99.00 住三

A 300.002 2 100.00 住三

3 3 101.00 住三

4 4 152.00 住三之一
B 307.00

5 5 155.00 住三之一

合計 607.00 607.00

555

556

如果一宗建築基地，僅部分為更新範圍，
要如何辦理地籍測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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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款Ⅰ

更新範圍為一宗土地之部分

Ｂ使用執照

Ａ使用執照 100地號
土地

•A、B兩使用執照的地主共有100地號土地
•B使用執照建物為海砂屋，業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７條規定迅行劃定為更新地區

土地所有權人無法就都市更新範圍協議分割，
應如何就更新範圍辦理地籍測量？

實際遭遇問題

結論：
(一)本案可以不辦地籍測量
(二)實施辦法第28條Ⅱ立意係為縮減辦理時程，
加速都市更新事業之推動，非強制規定應一律
辦理地籍測量
(三)應否辦理仍應視個案情形及主管機關囑託
登記機關辦理之事項而定

糾結了10年，總算有結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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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函詢內政部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8條規定同一建築基地
部分建築未納入更新單元，倘經地籍測量
重新編定地號後，部分未納入更新單元範
圍之建物因未載於權利變換計畫內分配清
冊，得否由主管機關一併囑託辦理登記？

Q

修法後為§38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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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函詢地政司

地籍未分割下，權利變換後應無辦理鑑
界及分割測量之必要，建請納入地籍整
理計畫敘明

輔導會議決議

本案疑義因涉關地籍測量規
定與後續辦理登記之法源依
據，請提供意見研處

Q

應毋須辦理地籍測量，才能不影響其他
未更新部分之所有權

修法後為§38

敘述1

敘述2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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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司函覆營建署

登記機關辦理測
量與登記程序，
應視其囑託事項
及事實內容而定

Q1+Q2
請營建署先予釐清

都更條例第64條囑託
事項&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第28條程序，是否
已將其他未更新部分所
有權情形納入考量？

Q1

個別輔導會議之決
議能否排除都更條
例第64條&權利變
換實施辦法第28條
之規定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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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召開會議

97年8月25日修正發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23條第2項有關權利變換工程實施完竣，實施者申
領建築物使用執照時，得同時申請辦理地籍測量及建
築物測量之規定，其立意係為縮減辦理時程，以加速
都市更新事業之推動，並非強制規定權利變換工程實
施完竣後應一律辦理地籍測量

有關權利變換工程實施完竣應否辦理地籍測量，
仍應視個案情形及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
理之事項而定

哇！哇！哇！
非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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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款Ⅱ

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
(範圍可切分)

序號 更新前
地號

面積(m2) 使用分區 更新後暫
編地號

面積(m2) 備註

1 1 99.00 住三
1 199.00

協議合建

2 2 100.00 住三 協議合建

3 3 101.00 住三 555 101.00 權利變換

4 4 152.00 住三之一
556 307.00

權利變換

5 5 155.00 住三之一 權利變換

合計 607.00 607.00

1 2 3

4 5556

555
協議合建土地由所有權人
申請合併減少土地筆數

即使只有一筆土地
仍需辦理地籍測量

一起辦？
各辦各的？
繼續看下去……

權利
變換

協議
合建

囑託
辦理

(公文敘明都更案+即時通知實施者)

自行掌握相關
時程辦理

(登記機關個案予以協助)

如果協議合建和權利變換的
範圍，無法切開來分別辦理
土地合併和地籍測量，又該
如何辦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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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
關辦理

答1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無囑託辦理之規定，須依地政法令規定辦理
→由實施者自行掌握時程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
→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時，即時通知實施者

答2

營建署函覆臺北市政府



結論：

測量部分→以「權利變換地區範圍」囑託辦
理地籍測量 OK

登記部分→有問有答，但……
所以登記部分還要繼續努力

38

-變化款Ⅲ

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
(範圍無法切分) 序號

更新前
地號

面積(m2) 使用分區
更新後暫
編地號

面積(m2)
備註

1 1 99.00 住三

555 300.00 協議合建&權利變換2 2 100.00 住三

3 3 101.00 住三

4 4 152.00 住三之一
556 307.00

權利變換

5 5 155.00 住三之一 權利變換

合計 607.00 607.00

1 2 3

4 5

555

556

權利變換地區範圍

甲

乙

持分 1/2

持分 1/2

採協議合建

採權利變換

協議合建
範圍在哪
裡？

分不清楚啦！
怎麼辦呢？請示看看好了......

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法務部74.11.4法律字第13424號函：

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共同享有所有權
之狀態，謂之分別共有。應有部分為分別共有之
特徵。所謂應有部分，即一個所有權幾分之幾之
意，係抽象的存在於共有物之任何一部分，而非
具體的侷限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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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市更新條例」…….

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案件

①達成協議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②不願參與協議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敘述1

①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主管機關囑託辦理
②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無囑託辦理之規定

敘述2

本案依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實施辦法第28條，權
利變換地區範圍辦理地
籍測量似依法有據

敘述3

地政局請示1/2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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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此案件得由主管機關依權
利變換地區範圍囑託辦理地
籍測量

建議1

21筆地號中，僅2筆地號部
分共有人採權利變換方式實
施，得否由主管機關囑託就
21筆地號地籍測量？

敘述4

本案倘經核示得以權利變換範
圍辦理地籍測量，相關土地以
「地籍整理」辦理登記

建議2

本局請示2/2

營建署怎麼
說？

雖然可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
定，以多數決方式合併，達到
地籍整理為1筆之目的，倘同
意人數及持分無法達到多數決
要件，怎麼辦？

敘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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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函詢地政司

事涉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執行疑
義，請協助研處。

地政司的說
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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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權變、部分協議合
建案件，得否一併囑託
辦理，請先釐清。

答2

協議合建部分，如果可以一併
囑託辦理土地標示部之地籍整
理，他項權利僅無法受理囑託
登記，仍應有適當之登記原因
據以登記

答3

地政司函覆營建署

登記案件如屬特例，得
自行選用性質相類之現
有「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答1

最後營建署怎麼
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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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函覆本局
自行選用性質相類之現有「登
記原因標準用語」據以辦理

答4

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原抵
押權，應自行協議處理

答3

無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之範圍難以切
分情形者，仍依107.7.5營署更字第
1070049877號函辦理

答2

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
都市更新案件，因土地無法切分權利變換
及協議合建之範圍。實施者得依權變辦法
第28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以「權利變
換地區範圍」申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
辦理地籍測量及地籍整理登記

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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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地籍測量 是否為必要之程序？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23 (108.6.17修法後為§28)

權利變換工程實施完竣，並申領建築物使用執照後，實施者應即辦理實地埋設界樁，申請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依權利變換計畫中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更新後更新範圍內
土地分配圖及建築物配置圖，辦理地籍測量及建築物測量。

88.3.31
訂頒

權利變換工程實施完竣，實施者申領建築物使用執照時，並得辦理實地埋設界樁，申請
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依權利變換計畫中之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更新後更新
範圍內土地分配圖及建築物配置圖，辦理地籍測量及建築物測量。

97.8.25
修訂

97年8月25日修正發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3條第2項有關權利變換工程實施
完竣，實施者申領建築物使用執照時，得同時申請辦理地籍測量及建築物測量之規定，其

立意係為縮減辦理時程，以加速都市更新事業之推動，並非強制規定權利變換工程實
施完竣後應一律辦理地籍測量。

內政部營建署107.8.10營署更字第1071261441號函附會議紀錄

「應」還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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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協議合建
部分權利變換

①依地政法令向登
記機關申辦

②以權利變換地區
範圍辦理地籍測量

內政部營建署109.9.24營署更字第1090063770號函

全部權利變換 辦理地籍測量

依地籍整理計畫及
主管機關囑託辦理

原則

例外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28.2

內政部營建署

107.8.10營署更字第1071261441號函附會議紀錄

地籍整理計畫就要寫清楚，
才不用再花時間釐正換登記上場囉！

二、看看列表

全部協議合建
依地政法令向登記

機關申辦

都
市
更
新
實
施
方
式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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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整理計劃怎麼寫

都更處範本
Q1
經預檢之後，還
要這個程序嗎？

Q2
不做地籍測量
時，怎麼寫？

Q3
做合併時，
怎麼寫？



不做地籍測量時，可以這樣寫

47



做合併時，可以這樣寫

48



怎麼辦理登記呢？

土地

建物

前

49

-基本款 (全區權利變換)

後

①標示部
↓

地籍整理
(建立新地號)
+截止記載

②所有權部
↓

權利變換

③他項權利部
↓

權利變換

④標示部
↓

第一次登記

所有權部
↓

第一次登記

⑤他項權利部
↓

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處囑託地政
事務所辦理登記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28 Ⅱ)

依權變計畫的土地登記
清冊表+建物登記清冊
表+他項權利登記清冊

表辦理，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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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款Ⅰ (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土地全區辦理合併)

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

住三

住二

道路
用地

住三

合併地號為原則

合併

這種情形又該怎麼
辦理登記呢？

協議合建
部分
(申請)

全區土地合併
(標示+所有權+他項)

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

(實施者申請)

權利變換
部分

(都更處囑託)

權利
變換

(土地所有權)

權利
變換

(土地他項)

權利
變換

(建物他項)

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

分成二部分
→申請+囑託

(內政部營建署107.7.5營署更字第
1070049877號函)

注意!土地合併要
1.全區地主申請或部分地主依土地法34-1辦理
2.合併後各地主的權利範圍依協議定之
3.抵押權的權利範圍依地主與抵押權人協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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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使用分區地籍整理
成同一筆地號

商三(特)
(原住三)

商三(特)
(原住三之一)

實施者

不知道要等多久！
乾脆先辦理合併吧！

但是銀行不知道會不會
同意.....

地籍整理

僅44、44-6地號其中2位
所有權人採權利變換

實施者

地政士地政局

會不會拖太久
我有時間壓力

如果權變戶沒有他項
權利，也可以依土地

法34-1辦理合併

猜猜看後來結果如何.....

這種案例沒有處理過…
可以請示看看是否可以就權
利變換範圍辦理地籍整理！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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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分區地籍整理
或合併成同一筆地號

實施者申請
釐正圖冊

①權變戶沒有抵押權，所以只
要協議合建戶的抵押權人同意

②協議合建地主依土地法34-1
辦理合併→ok

登記原因：合併
如果未符合土地
法34-1規定或權
變地主有抵押權

怎麼辦？

看下一個案例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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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地籍整理

-變化款Ⅱ (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土地全區辦理地籍整理)

前 後

全區地籍整理

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更新前

34地號 35人
(2位採權利變換，33位

採協議合建)

10筆抵押權
(其中1筆與38
地號共同擔保)

38地號 1人
(協議合建)

2筆抵押權
(其中1筆與34
地號共同擔保)

更新後 533地號 35人 11筆

因本案僅兩位為權變戶，且其更新前僅
持有34地號，故更新前原載情形僅敘明
兩位權變戶之34地號產權狀況。

土地及建物登記清冊

1.土地及建物登記清冊沒有其他33位協
議合建戶的產權分配情形資料

2.沒有協議合建戶的抵押權處理方式
這樣怎麼登記?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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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建議處理方式報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9年12月21日北市地登字第1096032783號函)

全區土地地
籍整理作業

土地

①土地標示部

②土地所有權部

③土地他項權利部

⑤採協議合建部分
(將②調整=取得建物所分配之基地權利範圍)

④採權利變換部分

他項權利部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

(囑託登記)

(申請登記)

(申請登記)

(囑託登記)

(囑託登記)

所有權移轉登記
/買賣、贈與、交換....

(申請登記)

(囑託登記)

標示變更登記/地籍整理

都市更新登記/地籍整理

都市更新登記/地籍整理

⑦採權利變換部分

⑧採協議合建部分

(囑託登記)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第一次登記

(申請登記)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第一次登記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

所有權部

⑥採權利變換部分

建物

他項權利部

標示部
+所有權部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⑨採權利變換部分

看得懂嗎?

(依地籍測量成果圖辦理)

(權變地主由實施者代為申請)

(權變地主之抵押權暫不轉載，
俟土地權變登記時再行轉載)

?不是的，真的
很專業很複雜



①

55

內政部函覆

全區權利變換-5件 (基本款)

地籍整理
(土地)

(標示部)

第一次登記
(建物)

(標示部+所有
權部)

權利變換
(建物)

(他項權利部)

權利變換
(土地)

(所有權部)

權利變換
(土地)

(他項權利部)

部分協議 部分權變-9件 (變化款)

6
權利變換

(土地)
(他項權利部)

9
權利變換

(建物)
(他項權利部)

1
地籍整理

(土地)
(標示部)

7
第一次

登記
(權利變換)

4
權利變換

(土地)
(所有權部)

2
地籍整理

(土地)
(所有權部)

3
地籍整理

(土地)
(他項權利部)

8
第一次
登記

(協議合建)

5
買賣.交換

(土地)
(所有權部)
(協議合建)

貴局所擬……作業方式，似屬
可行，請本於權責卓處。

聽到了！
討論之後這樣辦也
可以……

9件一起辦最完美，但
實務上呢？實施者說
第5件想以後再辦…..

用圖來說明

一定要9連件嗎？
可 否 分 階 段 辦 理 ？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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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覆

地籍整理登記完畢前，地籍資料庫尚無地籍整理
後之土地標示、公告土地現值及前次移轉現值等
資料…
①如何核算各土地所有權人於地籍整理前、後之
價值差額是否超過1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
②稅捐處如何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增
值稅申報作業？

實施者於申請登記前，向本局（地價
科）申請預為計算地籍整理後土地公
告現值及前次移轉現值，俾向稅捐機
關申報土地增值稅。(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10年

1月28日北市地登字第1106002488號函)

沒有地價怎麼辦？

搞定了

他項權利部增訂登記原因「地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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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建議處理方式報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9年12月21日北市地登字第1096032783號函)

地籍整理 (一)標示部

申請方式：囑託登記
應附文件：臺北市政府核定函影本+實施者身分證明文件+地籍測量成果圖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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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建議處理方式報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9年12月21日北市地登字第1096032783號函)

地籍整理 (二)所有權部

申請方式：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會同申請（權利變換之土地所有權人得由實施者代位申請）

應附文件：協議書(應載明地籍整理前、後地號、面積、全部所有權人姓名與權利範圍及各所有權人地籍整理前、後之土地價值)

+身分證明文件+土地所有權狀

如價差>1m²公告土地現值
→應依檢附土地增值稅繳
（免）納證明+查欠+親自
到場核對身分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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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建議處理方式報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9年12月21日北市地登字第1096032783號函)

地籍整理 (三)他項權利部

申請方式：抵押權人+土地所有權人會同申請

應附文件：抵押權人與協議合建之土地所有權人之協議書+身分證明文件+他項權利證明書

採權利變換之土地所有權人
於更新前所登記之抵押權暫
不轉載，於辦理權利變換登
記時，再行轉載。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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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建議處理方式報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9年12月21日北市地登字第1096032783號函)

申請方式：囑託登記
應附文件：臺北市政府核定函影本+實施者身分證明文件+權利變換計畫書土地登記清冊表+稅捐處函&土地

增值稅繳(免)納證明文件

土地權利變換(所有權)-採權利變換部分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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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建議處理方式報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9年12月21日北市地登字第1096032783號函)

申請方式：囑託登記
應附文件：臺北市政府核定函影本+實施者身分證明文件+權利變換計畫書他項權利登記清冊表

土地權利變換(他項權利)-採權利變換部分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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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建議處理方式報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9年12月21日北市地登字第1096032783號函)

申請方式：囑託登記
應附文件：臺北市政府核定函影本+實施者身分證明文件+權利變換計畫書建物登記清冊表+建物測量成果圖

+稅捐處函&契稅繳納證明文件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採權利變換部分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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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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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土地地籍
整理作業

土地

①土地標示部

②土地所有權部

③土地他項權利部

⑤採協議合建部分
(將②調整=取得建物所分配之基地權利範圍)

④採權利變換部分

他項權利部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

(囑託登記)

(申請登記)

(申請登記)

(囑託登記)

(囑託登記)

所有權移轉登記
/買賣、贈與、交換....

(申請登記)

(囑託登記)

標示變更登記/地籍整理

都市更新登記/地籍整理

都市更新登記/地籍整理

⑦採權利變換部分

⑧採協議合建部分

(囑託登記)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第一次登記

(申請登記)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第一次登記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

所有權部

⑥採權利變換部分

建物

他項權利部

標示部
+所有權部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⑨採權利變換部分

方式(一)：9連件
不想看到
這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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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土地地籍
整理作業

土地

①土地標示部

②土地所有權部

③土地他項權利部

⑤採協議合建部分
(將②調整=取得建物所分配之基地權利範圍)

④採權利變換部分

他項權利部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

(囑託登記)

(申請登記)

(申請登記)

(囑託登記)

(囑託登記)

所有權移轉登記
/買賣、贈與、交換....

(申請登記)

(囑託登記)

標示變更登記/地籍整理

都市更新登記/地籍整理

都市更新登記/地籍整理

⑦採權利變換部分

⑧採協議合建部分

(囑託登記)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第一次登記

(申請登記)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第一次登記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

所有權部

⑥採權利變換部分

建物

他項權利部

標示部
+所有權部

都市更新登記/權利變換⑨採權利變換部分

方式(二)：7連件+2
這樣

有聽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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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更新條例第64條
VS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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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案例~修法前

•95年01月09日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95年11月20日 異議人李○龍等5人申請調處

•97年06月03日 變更第1次事業計畫核定

•99年07月23日 變更第2次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第2處分)

•99年11月24日 變更第3次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第3處分)

•100年1月11日 市府囑託松山地所辦理產權登記

•100年3月30日 異議人異議

•100年8月23日 松山地所轄區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結果：
本案共計54戶建物所有權各自獨立，且依異議人僅就其中6

戶之所有權登記為異議，故未受異議之48戶應准予登記。而

異議人已就該6戶訴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故依直轄

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6條第4

款規定，就該6戶所有權登記應予駁回。

麻煩事還在後面
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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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 第一次
調處

個案輔導
(Ⅰ)

個案輔導
(Ⅱ)

第二次
調處

案情分析

異議人主張

一、都更前我們的建物位在1樓，4戶1樓中在沒抽籤的情況下仍依
原樓層取得，我們沒有去抽籤結果卻分配到10樓，實施者應按
照原位次將都更後一樓的A建物登記給我。

二、實施者於本府完成本件都更審議核復前，應該暫時停止其他B
至E建物之登記。

異議人獲分配建物

仁愛路四段448號
10樓之1

仁愛路四段
448號

仁愛路四段
446號

仁愛路四段
446-1號

仁愛路四段
448號13樓

仁愛路四段
450號13樓

A建物 B建物 C建物 D建物 E建物

100/3/30 100/4/15 100/5/27 100/7/6 100/8/23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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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 第一次
調處

個案輔導
(Ⅰ)

個案輔導
(Ⅱ)

第二次
調處

案情分析

實施者

但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
2項之規定，實施者非經主管
機關核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
事業之進行，因此登記機關不
應因異議而停止登記。

建物第一次登記公告期間異議
人提出異議，本所受理後將依
規定召開調處委員會，惟調處
後異議人仍得向司法機關訴請
處理，訴訟未確定前，將無法
辦理保存登記。

松山所

決議事項
都市更新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時，其
土地所有權人對權利價值有異議時，得
依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申請主管機關審
議核復或行政救濟。前開期間，非經核
准實施者不得停止都市更新事業之進行。

權利變換後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依土登84條規定準用土地總登記程序，
土地權利關係人得依土地法第59條規定
於公告期間提出異議，因異議而生土地
權利爭執時，由地政機關調處及續向司
法機關訴請處理，將影響權利變換後之
全部建物登記時程，確有檢討修正之必
要，請作業單位納入都更條例修法作業
辦理。

但是未修法之前
本案該如何處理？

100/3/30 100/4/15 100/5/27 100/7/6 100/8/23

補充現階段修法方向: 
(納入都市更新條例第62條)
草案：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受
有都市更新異議時，登記機關於公告期滿應
移送囑託機關處理，囑託機關依本條例相關
規定處理後，通知登記機關依處理結果辦理
登記，免再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辦理。

尚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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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 第一次
調處

個案輔導
(Ⅰ)

第二次
調處

決議事項
 權利變換列冊送囑託登記機關辦理登
記之程序，按其程序係由主管機關以
一權利變換案件送由地政機關辦理，
惟其本質上似仍屬該權利變換案內個
案之集合，參照土登80條規定，得個
案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異議人依土地法第59條規定提出異議，
並已進入調處程序，考量異議人所提
異議標的僅限於本案內其中5戶，得否
限縮調處標的，請受囑託機關研議。

 依土登80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得就
其專有部分及所屬共有部分之權利，
單獨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惟
應符合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

申請人(都更處)：

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已
核定發布實施，異議人異議事項
尚在行政訴訟程序中。

異議人：

本案都更為自地自建，原地分配
應配回A建物，B至E建物之登記
也應停止登記。

調處結論:

 請申請人提供異議人異議及審
議核附資料。

 請異議人提出相關訴訟資料。

松山所

異議人異議標的
得否限縮為5+1戶？

個案輔導
(Ⅱ)

案情分析
100/3/30 100/4/15 100/5/27 100/7/6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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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 第一次
調處

個案輔導
(Ⅰ)

個案輔導
(Ⅱ)

第二次
調處

案情分析

實施者

縱使沒去抽籤仍應依
原樓層取得A建物，
應暫時停止辦理登記
待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確定，另異議僅針對
自己分配部分及A至E
建物等6戶，對其他分
配戶並無異議。

受異議戶

異議人就權變結果已
依都更條例32條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但
對分配位置不服，卻
未在法定期限提起行
政救濟，另法律亦無
原位置分配之規定，
應駁回本件異議。

異議人

依法行使權利義務，
取得分配位置，為何
需受到異議人耽誤，
反對其餘48戶先行登
記。

調處結果 本案經兩次試行協議不成立，裁處如下：
本案共計54戶各自獨立，且異議人僅就其中6戶為異議，故未受異議之48戶
應准予登記。而異議人已就異議標的訴請法院審理，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6條第4款規定，異議標的應予駁回。

100/3/30 100/4/15 100/5/27 100/7/6 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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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06月08日~ 107年11月28日

行政訴訟ing

實施者

松山所

囑託登記

駁回

終於~~~
108年1月30日都更
條例修正



案情說明(都更辦理歷程2/3)

•106年06月08日 更新會就未登記6戶向市府申請囑託登記

•106年07月27日 更新處函請地所就調處委員會調處結果秉於登記權責卓處。

•106年08月02日 地所表示本案應俟法院終局判決確定，再由都市更新處依判決

結果囑託本所辦理。

•107年08月08日 更新會就未登記6戶向市府申請囑託登記

•107年09月27日 更新處召開研商會議結論：都更條例第43條之法定要件並無限

制是否仍在異議或訴訟之情形，故函請地所依前次囑託公函內

容賡續受理。

•107年10月16日 更新會就未登記6戶向市府申請囑託登記。

•107年11月07日 市府函請松山地所依前次囑託內容賡續受理6戶未登記事宜

•107年11月28日 松山地所駁回登記案



都更條例108年1月30日修正
第64條(修正後) 第43條(修正前)

經權利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依據權利變換結果，列冊
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權利變更或塗銷登記，
換發權利書狀；未於規定期限內換領者，其原權利書狀由該管登
記機關公告註銷。
前項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受有都市更新異議時，登
記機關於公告期滿應移送囑託機關處理，囑託機關依本條例相關
規定處理後，通知登記機關依處理結果辦理登記，免再依土地法
第59條第2項辦理。
實施權利變換時，其土地及建築物權利已辦理土地登記者，應以
各該權利之登記名義人參與權利變換計畫，其獲有分配者，並以
該登記名義人之名義辦理囑託登記。

經權利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
依據權利變換結果，列冊送請各級主管
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權利變更或
塗銷登記，換發權利書狀；未於規定期
限內換領者，其原權利書狀由該管登記
機關公告註銷。

【修法理由】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及核定後，本條例已提供相關權利關係人表達意見及行政救濟
程序。故權利變換後登記機關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受有異議時，涉及都市更新之爭議，應回
歸原囑託登記之主管機關依都市更新程序處理，讓事權統一，並避免都市更新與登記救濟程序產生重疊，
俾利都市更新之順利進行。爰增訂第二項，規定登記機關於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受異議時之處
理方式。



都更條例108年1月30日修正

•108年05月23日 更新會就未登記6戶向市府申請囑託登記

•108年06月25日 市府依都更條例第64條函請松山地所依前次囑託內容賡續受理

•108年07月24日 松山地所駁回登記案

•109年01月22日 松山地所駁回登記案(地所108年12月25日重新收件)

•109年03月16日 市府函詢內政部本案囑託登記法令適用

•109年03月26日 內政部營建署表示本案囑託登記應適用都更條例修正後之規定

第64條(修正後) 第43條(修正前)

經權利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依據權利變換結果，列冊送請各級主管
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權利變更或塗銷登記，換發權利書狀；未於規定期
限內換領者，其原權利書狀由該管登記機關公告註銷。
前項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受有都市更新異議時，登記機關於公告
期滿應移送囑託機關處理，囑託機關依本條例相關規定處理後，通知登記機關
依處理結果辦理登記，免再依土地法第59條第2項辦理。
實施權利變換時，其土地及建築物權利已辦理土地登記者，應以各該權利之登
記名義人參與權利變換計畫，其獲有分配者，並以該登記名義人之名義辦理囑
託登記。

經權利變換之土地及建築
物，實施者應依據權利變
換結果，列冊送請各級主
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
辦理權利變更或塗銷登記
，換發權利書狀；未於規
定期限內換領者，其原權
利書狀由該管登記機關公
告註銷。



本案車位編號概況：
B1：1~23獎車
B2：24~100獎車、101法車、

102、103、106自設
B3：104、105、107~188法

車
B4：189~270法車

決議內容及建議答覆發言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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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12
都更處囑託
辦理權利變
換、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
登記

109.7.17
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
登記公告
(期滿日109.8.1)

抗議

109.7.21
劉O青異
議囑託登記前

99.03.22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報核

↓

104.1.20 建照核發
↓

104.8.24爭審會第213次會議
(聽證紀錄)

↓

108.12.2 使照核發
↓

109.4.28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
告實施(第4次變更)

↓

109.5.27 實施者函請都更處囑
託辦理登記

↓

109.6.2 地主劉OO提出權利價
值異議

建物所有權人：
合庫銀行(委託人：群策資產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車位編號：
100(獎車)、
101

本人已於109.6.2向都更處提起審議核
覆，異議事項未解決，要求停止登記
(全部囑託案)，待審議會核復完成後再
進行登記

100號車位不是要分給實
施者？怎麼變成分給合庫

(委託人：群策資產)
異議事項是否影響登
記？問問都更處吧！

還是看案例~修法後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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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12
都更處囑託
辦理權利變
換、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
登記

109.7.17
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
登記公告
(期滿日109.8.1)

抗議

109.7.21
劉O青異
議囑託登記前

109.7.31(五)
就劉O青異
議第二次函
詢都更處

109.7.24
就劉O青
異議第一
次函詢都
更處

109.7.31
劉O連異議

109.8.3(一)
①公告期滿
②實施者陳
情，議員召
開協調會

實施者

公告期滿趕快進
行登記，不要因
為少數人影響其
他人權益！ 請地所跟都

更處好好說
清楚！

議員
故事進行中……

99.03.22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報核

↓

104.1.20 建照核發
↓

104.8.24爭審會第213次會議
(聽證紀錄)

↓

108.12.2 使照核發
↓

109.4.28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
告實施(第4次變更)

↓

109.5.27 實施者函請都更處囑
託辦理登記

↓

109.6.2 地主劉OO提出權利價
值異議

CHITING
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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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12
都更處囑託
辦理權利變
換、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
登記

109.7.17
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
登記公告
(期滿日109.8.1)

抗議

109.7.21
劉O青異
議

109.7.31
就劉O青異
議第二次函
詢都更處

109.7.24
就劉O青
異議第一
次函詢都
更處

109.7.31
劉O連異議

109.8.3
①公告期滿
②議員召開
協調會

三、…劉O青提起權利價值異議事宜，…將提送本
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辦理審議核復作業。
倘審議結果與原評定價值有差額部分，將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53條規定由當事人以現金相互找補…。

四、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4條規
定(略以):「前項建築物辦理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公告受有都市更新
異議時，登記機關於公告期滿應
移送囑託機關處理，囑託機關依
本條例相關規定處理後，通知登
記機關依處理結果辦理登記，免
再依土地法第 59條第 2項辦
理。」…請貴所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64條規定辦理。

109.8.4
都更處第一
次函復

要依都市更新條例第64條
規定，移回都更處辦理！
移哪些呢？全部移？部分
移？

109.8.6
登記案件
送登
(異議人
分得建物
未登記)

109.8.10
函復異議
人劉O連

109.8.10
劉O青、劉
O連登記案
移回都更處

109.8.14
函復異議
人劉O青

第二個異議標的是
獎車，卻完成登記
了！

2個異議人分得的
建物暫不登記移都
更處，其他先登記，
對嗎？

還沒結束，後面還有審議會……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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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分配100號獎車
建物已經移轉第三人了！
看後續實施者怎麼處理...

《心得》
 地所是登記機關，可能不了解都更審議過程，

都更案件公告期間有異議，地所可以召開會
議請都更處來討論說明案情。

 本案劉O青109.6.2異議權利價值，都更處
109.6.12囑託地所登記，似有不妥，宜於異
議處理完竣後再囑託。

 劉O連異議獎車分配，古亭所應將100號車
位相關共有部分暫緩登記，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64條規定移給都更處處理為宜。

 本案後續俟審議會會議討論後，再依會議決
議辦理！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橢圓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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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分配100號獎車建物已經
移轉第三人了！
只能等後續看看實施者怎麼處理...
先請營建署、都更處及地所來討
論一下類似情形以後怎麼處理！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CHITING
矩形



先請營建署、都更處
及地所來討論一下免
得大家白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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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於公告期滿後將囑託
登記全部標的連同異議書
影本(或掃描檔)移送都更
處，依都更條例處理。

都更處回復時敘明：
①「全部續行登記」
②「全部不續行登記」
③「部分續行登記，部分
俟都市更新處及爭議處理
審議會審議並有結論後，
再囑託登記機關續辦登記」

部分續行登記，部分暫不
登記者，應就專有部分及
其共有部分之權利辦理登
記。都更處於回復文敘明
暫不續行登記之明確標的

都更處於囑託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前，確認囑託
標的無其他都市更新程序
進行中後，再行囑託

如爭訟涉及產權登記事宜，
請都更處評估是否暫緩囑
託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及權利變換登記，必要時
得先洽地所協商處理方式



110.3.19會議結論

一 公告期間，相關權利人提出異議時，因都更條例第64條第2項之規定未以涉及建物權屬分配爭議為限，

地所於公告期滿後將囑託登記全部標的連同異議書影本(或掃描檔)移送都更處，依都更條例處理。

二 都更處回復地所時，應敘明「全部續行登記」、「全部不續行登記」或「部分續行登記，部分俟都市

更新處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並有結論後，再囑託登記機關續辦登記」。

三 部分續行登記，部分暫不登記者，應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0條規定，就專有部分及其共有部分之權

利辦理登記。請都更處於回復文敘明暫不續行登記之明確標的(例如：本市ＯＯ區ＯＯ路ＯＯ號Ｏ樓

及其分配之共有部分不登記、地下二層編號ＯＯ、◎◎號及其所屬之專有部分)等語，以資明確。

四 請都更處於囑託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確認囑託標的無其他都市更新程序進行中（如：辦理釐正

圖冊程序進行中）後，再行囑託。

五 權利變換案件於爭訟程序未終結前，如該爭訟涉及產權登記事宜，請都更處評估是否暫緩囑託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及權利變換登記，必要時得先洽地所協商處理方式。

六 請都更處研擬都更條例第64條第2項處理方式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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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6第2次會議

有沒有睡著…

你是哪一個？




